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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好事做好，避免“抢花”的误会

积极参与环评也是保护自身权益
葛亮

记者28日获悉，济聊城际铁
路济南至长清线环境影响评价将
第一次公示。济南轨道交通R1线
与济聊城际铁路济南段部分重
合，成为城际铁路的“济南段”部
分，工程计划2018年完成。(本报今
日A16版)

环境影响评价作为重大项目
建设的先决条件，不仅决定了项目
能否上马，也和普通老百姓的利益
息息相关。作为一种“防患于未然”
的方法，只有更广泛的公众参与，环
评才能起到更实际的作用，民众利
益才能得到更好维护。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
影响评价法》，许多建设项目和规
划都必须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只
有环评获得通过才能进入审批程
序。环保部门颁布的《环境影响评
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则“鼓励公
众参与环境影响评价活动”。

“鼓励”二字意味着，公众参
与环评工作具有重要意义，如果
没有公众参与环评，项目仓促上
马，环境问题一旦爆发，将产生严
重的后果。2012年山东省环境保
护厅发布的一项文件就指出，近
年来出现了建设项目公众参与走
过场、被调查公众没有代表性、公
众意见缺乏反馈等问题，部分建

设项目还引发了公众信访、投诉
事件。

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环评面
临着一些现实困境。一些投资多、
影响范围广的大项目，往往是地
方政府政绩的重要体现，确保项
目能上马、早上马是不少官员的
真实想法，湖南省人大环资委办
公室副主任刘帅就曾毫不客气地
指出“现在所谓的环评大多是走
形式的”。

另一方面，民众参与环评的
意识和能力也存在不足的地方。
有的人不知道或不关注环评信
息，有的则不知道如何参与。加上
环评公示存在过多专业性较强的

术语，或是反馈机制不完善，也给
民众参与设置了门槛。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存在，有
必要进一步提高公众参与环评的
力度。一方面，要提高法律法规的
可操作性，加强对相关责任部门
的监督，给公众参与环评创造更
便利的条件；另一方面公众也应
当提高对建设项目环评工作的重
视程度，改变“事不关己高高挂
起”的想法，倒逼相关职能部门杜
绝“走形式”的环评。

有了好的制度设计，再加上
公众的广泛参与，环评才能真正
给环境隐患戴上紧箍。(作者为本
报济南新闻中心记者)

管理“流浪猫狗”

别忘了农村

城市中的“宠物热”方兴未艾，
笔者生活的农村里也是猫狗随处可
见。一些“流浪猫狗”聚居在脏乱的
垃圾箱附近，给村民带来卫生隐患
不说，伤人事件也是屡有发生。

饲养宠物是人的权利，但凡事
都应把握个度，尤其要引起管理者
的重视。如今在不少城市，对于饲养
宠物都有明文规定，农村这方面的
管理就显得薄弱许多。也正因为如
此，猫狗伤人的事情多发生在城乡
接合部或农村。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农村
的各项软硬件建设也得以与时俱
进。笔者呼吁相关的职能部门，能够
对农村面临的一些问题给予更多的
关注，农村对“流浪猫狗”的管理也
是亟待解决的问题。(读者 田宝军)

11月27日，有媒体通过网络
图文报道了一则主题为“济南市
民哄抢近千盆菊花”的新闻，引起
网民对济南市民素质的批评。记
者调查发现，市民“哄抢”的菊花
为菊展后所剩残菊。天下第一泉
景区负责人则表示，把菊展剩菊
送给市民的做法已经持续了四
年，不存在“市民哄抢菊花”。（本
报今日A15版）

把剩菊送给能够“妙手回春”
的市民，还减轻了园林工作者的

工作压力，确实是件好事。但值得
深思的是，为什么“送花”在网上
被传为“哄抢”，还引发了舆论对
市民素质的讨论。既然这种方式
是有传统的，那该怎样避免今后
出现类似的误会。

“哄抢”菊花的说法源于网络
流传的几张照片，加上网络媒体
标注的文字说明，很容易让“不明
真相的网友”认定此事“有图有真
相”。仅从图片来看，遭到“哄抢”
的菊花就摆放在道路旁边，被一
些人装进小推车、轮椅以及塑料
袋里带走，也存在花枝、花瓣掉在
地上的场景。对于不了解真实情
况的人来说，很可能把市民带走
剩菊的行为误会成“哄抢”。加上

此前省外一些城市曾被爆出市民
哄抢广场鲜花的事情，不免让一
些人先入为主地批评起“抢花”市
民的素质。

对于济南的老百姓和熟悉泉
城的人来说，菊展过后把剩菊送
给市民的做法已经成了“传统”，
也深受市民欢迎，如何把这件
好事办好，避免误会产生，就显
得更加重要了。省城济南本身
旅游资源丰富，天下第一泉景
区 更 是 吸 引 了 不 少 的 外 地 游
客，济南有什么样的传统做法，
他们恐怕很难了解，难免会对
济南市民的素质产生误会。而
记者调查发现，网上流传的“哄
抢菊花”场景，最初也是有拍摄

者把现场的图片发到图片供应
网站上，个别媒体在发布时未
加核实，导致影响面扩大。

尽管事情得到了澄清，但“哄
抢菊花”的报道还是给济南的城
市形象造成了一定程度的伤害，
这是人们都不愿意看到的。菊展
过程中“没有出现菊花丢失”，“哄
抢”报道出现后济南市民迅速澄
清事实，都体现了市民对城市形
象的关心和维护。个别媒体未经
核实就发布报道，应当反思工作
中存在的问题，对于主办菊展的
相关部门来说，也要注意把工作
做细做好，既方便市民享受鲜花
的“余香”，也避免城市形象遭到
误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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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笔者家中停了一次暖
气，咨询供热公司得知，整个县城都
停暖了，维修需要两三天的时间。至
于更多的信息，供热公司均答复“不
知道”，至于停暖给居民造成的损失
如何赔偿，就更谈不上了。

按照规定，本县的取暖费是每
平米18元，供暖期是从11月15日到
明年3月15日，一套100平方米的房
屋，按天计算的话每天约15元。如果
真是全县城都停暖，全体居民的经
济损失恐怕会是相当大的数字。

目前，《山东省供热条例 (草
案)》正在进行立法听证，希望能够
出台相关的明文规定，对热企更有
力的监督，更好地保护居民的切身
利益。 (读者 王玉明)

居民家中停暖

损失谁来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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